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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黃碧智
電話：08-7320415#3616
傳真：08-7320185
電子信箱：huang580118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屏東縣長治鄉長興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5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694978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 (4806038_11269497800_1_4806038_11269497800_1.pdf)

主旨：本府委請餉潭國小辦理本縣112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

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「A-5 在地家鄉故事

教學培力計畫-家鄉繪本教學工作坊」，請鼓勵所屬教師

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餉潭國小112年11月27日屏餉國小教字第1120100138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辦理日期：113年1月22日(星期一) 、1月23日(星期二) 、

1月24日(星期三) 9：00至15：30 。

三、辦理地點：餉潭國小圖書室。

四、本案預訂錄取50人(每校需2至3位教師參加)，以尚未出版

學校繪本且有意願參與兒童家鄉故事繪本創作之學校教師

團隊優先錄取。

五、參加人員同意核予公(差)假登記，同意核予參加人員每日

研習時數6小時，共計18小時。

六、檢附旨揭實施計畫1份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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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、屏東
縣立東港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長治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內埔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
恆春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萬丹
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潮州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林邊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公正國民
中學、屏東縣立里港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九如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高樹國民中
學、屏東縣立鹽埔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竹田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麟洛國民中學、
屏東縣立高泰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萬巒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崇文國民中學、屏東
縣立新埤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新園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琉球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
南州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佳冬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車城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滿州
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瑪家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牡丹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獅子國民
中學、屏東縣立鶴聲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泰武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光春國民中
學、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萬新國民中學、
本縣各國小(不含崇華)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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